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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有研稀土与控股股东有研科技集团及其他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持续提升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提升公司在稀土行业的影响力

和地位，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新材”或

“公司”）控股子公司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稀土”）与

控股股东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科技集团”）等公司共同出资

设立河北雄安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安稀土”）。 

● 本次出资设立雄安稀土，有研稀土认缴出资 2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该

公司尚未开展实际经营。 

● 本次出资构成关联交易，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无

须提交有研新材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深入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先进制造强国战略和建设制造业创新中

心的总体部署，打造创新资源集聚、组织结构多元、运行机制灵活的新型稀土功

能材料创新载体，形成集先进技术创新、高效科技成果转化、高质量公共服务、

高水平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等于一体的一流稀土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为推进稀土

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坚实支撑。 

有研新材控股子公司有研稀土作为稀土研发和产业化的核心平台，与有研科

技集团等多家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并由有研新材实际控制河北雄安稀土功能材料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为持续提升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提升公司在稀土行

业的影响力和地位，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 

有研科技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305,510,668 股，持股比例

36.07%；有研稀土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88.72%。根据《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构成关联交

易。 

2019年 7月 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关联董事熊柏青先生、李彦利先生、周厚旭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达到 3000 万元，且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绝对值 5%以上的情况，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至本次关联交易公告日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有研科技集团或与

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不属于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情况。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外大街 2号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晓晨 

注册资本：300,000.00 万元人民币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营业务范围：金属、稀有、稀土、贵金属材料及合金产品、五金、交电、

化工和精细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池及储能材料、电讯器材、

机械电子产品、环保设备、自动化设备的生产、研制、销售；信息网络工程的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承接金属及制品分析测试；自有房屋和设

备的租赁；进出口业务；广告发布。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有研科技集团资产总计 922,110 万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 648,629万元；其中，营业收入 744,301万元，利润总额 28,161万元。 

三、新设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共同出资设立、有研新材控股的河北雄安稀土功能材

料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河北雄安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2、公司住所：河北省雄安。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不超过 1 亿元（以各股东实际出资额为准） 

5、经营范围：稀土材料及其应用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成果孵化；成果评估；稀土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

标准物质生产和销售；稀土材料相关设备的研制和销售；检测服务；设计及功能

验证；标准化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软件开发；科技中介服务；标准

及知识产权服务；人才培养；商业地产综合体房地产租赁；设备租赁；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以登记机关核

定为准) 

6、出资情况：总出资不超过 1 亿元，首期认缴总额为 7,700 万元，其中有

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认缴金额为 3,000 万元；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期拟认缴 2,000 万元；其他股东，包括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光谷光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均已表示参股

意向，每个公司的认缴出资额为 200-500 万元，所有出资人均以货币形式出资，

具体以实际出资额为准，截至本公告日，均未实际缴纳。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有研新材控股子公司有研稀土与有研科技集团等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河

北雄安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及有研新材发展战

略，有利于充分发挥综合优势，推进稀土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核心竞争

力和高质量发展。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有损公司利益和中小投资者权益的行为。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程序 

2019年 7月 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4 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有研稀土与控股股东有研科技集团及其

他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的议案》，关联董事熊柏青先生、李彦利先生、周厚

旭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有研稀土与控股股东有研科技集团及

其他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有研稀土与控股股东有研科技集团及

其他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31日 


